
玉溪市江川区检验检测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2025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经费。
二、立项依据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工作，是切实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属地监管责任的基本要求，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重要批示精神和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确保农业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的重要民生项目，是对标对表完成《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3〕16号）和省级食品安全考核等目标责任清单的具体措施。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检验检测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对标对表《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3〕16号）和省级食品安全责任目标考核清单，2025年玉溪市江川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经费按500元/批次计算，267批次共需13.35万元，其中省级农业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资金3万元），可以完成60批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经费项目资金申请规模10.35万元，用于完成207批次玉溪市江川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任务，占全年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目标任务数512批次的40.4%。

预算标准500元/批次样品，具体预算安排如下，包括样品检测直接费用、样品检测间接费用和样品抽样费用。

（一）样品检测直接费用。预算标准约210元/批次样品，207批次种植类样品计划4.347万元。

（二）样品检测间接费用：预算标准约240元/批次样品，207批次种植类样品计划4.968万元。

（三）样品抽样费用。预算标准约50元/批次样品，207批次种植类样品合计1.035万元。
项目实施内容

（一）监测品种、抽检对象及抽样环节

1．监测品种。种植类产品包括蔬菜、水果，养殖类产品包括鸡肉、禽蛋、猪肉、牛肉、羊肉、鱼肉。样品抽检要坚持问题导向，各县（市、区）有豇豆、菜豆、黄秋葵、芹菜、韭菜、西葫芦、细香葱、青蒜、芜荽、苦瓜、番茄、茄子、叶用莴苣、草莓、葡萄、香蕉、柑橘产品的，要加大抽检比例，并重点关注大宗和外销品种。

2．抽检对象。监督抽查的受检对象为农产品生产主体，包括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屠宰场及小农户，抽检对象重点选择日常监管中存在问题隐患和禁限用农药、兽药的购买登记对象。除上述抽检重点对象外，种植类产品原则上一个小农户一次最多抽取2批次产品，养殖类产品原则上一个生产主体一次仅允许抽取1批次产品。

3．抽检环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面向生产主体抽检样品，严禁进入市场环节抽检样品。种植类产品抽样环节以生产基地（含库房）为主，生产主体所属的运输车、销售环节视同生产基地；养殖类产品抽样环节以屠宰场、养殖场、企业自营门店为主。

（二）样品抽样要求

1．抽样单位。监督抽查为执法抽检，严格执行抽检分离制度，样品由区农业农村局或其农业行政综合执法机构的执法人员抽取，检验检测机构人员配合完成样品制备和监测采样系统APP录入工作。

2．现场抽样要求。现场抽样时，抽样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按程序出示执法证、监测文件、发放抽样告知书、说明抽样要求后由受检对象陪同进行抽样，现场同步完整填写纸质版《抽样工作单》和在全国农产品监测采样系统APP录入样品信息，不得缺项。受检对象为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由受检对象的陪同人员签字后加盖公章；受检对象为小农户的，签字后按手印。监督抽查的抽样现场要拍照留证并上传到监测采样系统APP中，要求包含背景、样品和执法人员、抽检对象陪同人员。

3．抽样方法。种植类产品执行NT/T 789-2004《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法》，每个样品的抽样量要求不少于3kg（豆类蔬菜不少于2kg）。

4．样品编号。监督抽查，采用“市名、县名拼音首字母（4位）+产业（蔬菜1、水果2）+年度（后2位）+抽检类别（监督抽查J）+样品流水号（3位）”顺序编号，如：YXJC1J25001（玉溪市江川区蔬菜产品监督抽查2025年第1号样品），依此类推。

5．样品制备、封装要求。种植类样品监督抽查，要求在抽样点或抽样点附近的村、社，在当地陪同抽样人员的全程监督下，按照NY/T3304-2018《农产品检测样品管理技术规范》附录要求完成样品制备。监督抽查，平行制备3份样品，样品量较多时，制样前要按四分法缩分样品。核果类样品，取果肉制备样品，并同时称量和记录制备样品的总重量和其中果核的重量，并将相关记录移交样品检测机构。制备后的样品使用聚乙烯塑料瓶盛装，每瓶100-200克，在瓶身加贴样品标签，并加贴双方签字的样品封签。样品标签内容包括样品编号和样品名称，标签上的样品编号、样品名称须与APP采样系统、抽样工作单保持一致。

6．样品保藏要求。封装好的样品，制备样品和肉类样品零下20℃冷冻保藏；未制备的禽蛋样品，2-8℃冷藏保鲜。农残、兽残监测样品，保藏期60天，保藏期间，需定时巡查，确认样品保藏环境条件符合要求。为确保样品保藏条件符合规定的环境条件要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样品，统一由样品检测机构保藏。

7．拒绝抽样的处理。受检对象无正当理由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应现场告知拒绝抽样的法律责任和处理措施，受检对象仍拒绝抽样的，抽样人员现场填写《云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拒检确认书》，由抽样人员和见证人员共同签字，并及时向县（市、区）农业农村局和市农业农村局报告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76条处罚。

8．其他要求。样品抽样，按照“双随机”原则随机选择抽样对象，严禁选择性抽样，且抽样前不得提前通知受检对象。抽取的样品，按规定向受检对象付款购买。
（三）样品移交

监督抽查样品，由抽样单位专车送达样品检测机构。样品运送，要充分考核运送时间，使用血液运输箱运送并加足冰块，确保样品环境条件满足要求。监督抽查，随样品同时将纸质版《抽样工作单》第一联和《样品移交单》移交检测机构。样品承检机构接收样品，一是要对照实施方案要求核对样品数量；二是要确认《抽样工作单》信息是否完整，填写是否规范；三是要确认样品包装物上的样品抽样编号、样品名称是否清晰，是否与抽样工作单和APP系统保持一致，及样品封签是否完整；四是要确认样品状态是否出现异常。不符合要求的，应要求补充完善或重新抽样。

（四）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和结果判定依据、原则

1．检测项目及检测方法。2025年监督抽查，种植类产品检测18项农药残留物，具体检测项目及其检测方法详见附件2。

2．结果判定依据、原则。种植类产品的检测结果，依据GB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进行判定。所检项目全部合格者，判定为“依据**的要求，该批次产品所检项目合格”；有一项不合格者，判定为“依据**的要求，该批次产品不合格”。

（五）结果报送及不合格样品处理

1．监测结果，样品检测机构需于样品全部移交完毕后的20天内完成样品检测及结果上报工作，不合格样品同时上报“检验报告”（正本3份）。

2．年度监测工作结束，由检测机构向市农业农村局上报全年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结分析报告，内容包括：

（1）监测结果总体情况。

（2）监测基本情况。包括监测县（市、区）、监测环节、监测种类、抽样数量、检测参数等。

（3）监测结果分析。包括各类农产品的产业质量安全状况、各县（市、区）监测结果比较、不同污染物的检出情况、监测发现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4）对策措施和建议。

（六）检测结果异议处理

1．异议处理。区农业农村局收到不合格“检验报告”24小时内，应将《云南省农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不合格结果通知单》及不合格“检验报告”送达抽检对象确认。抽检对象对检测结果有异议的，应以收到通知单5日内，向区农业农村局申请复检，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承认检测结果。

2．异议样品复检。异议样品复检由区农业农村局指定的具备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检测样品（贴有样品封签的冷冻保藏的“备样”）由样品检测机构送达指定的复检机构。复检结果与原检测结论一致的，复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复检结果与原检测结论不一致的，复检费用由样品检测机构承担。
资金安排情况

（一）项目资金使用范围

1．支付实验室水电费、水电维修费用；

2．支付样品抽样费用；

3．购买样品处理试剂、色谱流动相试剂、样品处理固相萃取小柱、样品处理过滤柱、上机样品瓶、标准物质、色谱柱、仪器气体净化柱、样品瓶、实验室劳保消耗品等实验室消耗品及补充实验室器皿、移液器损耗；

4．购置补充、扩充样品处理仪器设备、设施。

5．支付能力验证费用；

6．支付仪器设备检定费用；

7．支付仪器设备维护保养、修理费用；

8．支付实验室气体费用；

9．支付实验室废液处理费用；

10．人员资质培训和设备使用进阶培训。
（二）用款计划

（一）项目实施时间为4月，项目资金合计10.35万元，资金使用根据项目开展时间支出，主要支出为：

样品抽样费用（样品购买费用、抽样工具购买费用、制样费用等）：1.035万元。

样品检测直接费用（试剂耗材购买费用、检测用标准物质购买费用等）：4.347万元。

样品检测间接费用（仪器设备易损耗零件更换费用、检测仪器设备维护、检定费用，人员培训费用等）：4.968万元。

（二）支出目标

1．4月份：支出3万元，合计支出3万元。

2．6月份：支出2万元，合计支出5万元。

 6月份：支出1.35万元，合计支出6.35万元。

4．9月份：支出4万元，合计支出10.3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全年集中开展4次抽检，平均每次抽检约51批次。

（一）第1次抽检。4月上中旬完成样品抽样工作，5月10日前完成样品检测工作并上报检测结果。

（二）第2次抽检。6月上中旬完成样品抽样工作，7月10日完成样品检测工作并上报检测结果。

（三）第3次抽检。8月下旬完成样品抽样工作，9月20日完成样品检测工作并上报检测结果。。

（四）第4次抽检。9月中旬完成样品抽样工作，10月31日前完成样品检测工作并上报检测结果。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一是客观地掌握我市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准确分析风险因子、有害因素和残留来源，及时发现和有效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二是找准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指导和规范农业生产行为，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促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健康发展；三是提供农产品质量安全执法依据，通过检打联动，依法查处不合格产品，坚决守住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确保全市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